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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监会（即“SEC”）2022年在纽约南区法院
起诉Ripple公司及其两名高管违反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五条规定，非法发行和销售
证券。其中，SEC指控两名高管教唆和
帮助Ripple
的前述违法行为。两名高管以SEC没有达到主张证明条件为由，要求法院驳回SEC
对二人的起诉。法院否决了两名高管的申请，并在裁定中对于证券法中教唆和帮助
行为的认定进行了较为清晰的阐述。

Ripple是一家虚拟货币
创业公司，发行的虚假货币叫“XRP
”。SEC认为，Ripple及其高管们将XRP作为一项在普通企业中的投资来推广，即X
RP的价值增加、价格增长完全依赖于Ripple的努力。换言之，SEC认为，XRP符合
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范的证券类型中的投资合同，因此Ripple未向SEC注册而发行
并销售XRP构成对于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五条的违反，属于非法发行和销售证券的
行为。

两位高管被指控的教唆和帮助违法行为（aiding and abetting
liability），按照SEC v. Apuzzo案中的界定，SEC必须指出并最终证明：

1. 被指控的主要责任人的证券违法行为成立；
2. 教唆和帮助责任人对于违法行为是明知的（knowledge）或者疏忽大意（r

eckless，the Dodd-Frank Act将此点包括在内）；
3. 教唆和帮助人对于违法行为成立起了主要协助作用。

以上三项标准并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比如，明知的程度
与教唆和帮助人的协助程度相关联。

该案中，由于两名高管均未否认Ripple构成非法发行和销售证券，故法院主要对于
“明知”和“主要协助作用”两个要件进行了分析。

1、明知

欲证明两名高管明知Ripple构成非法发行和销售证券，必须要证明两名高管知道他
们在Ripple的违法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不要求证明两名高管对于Ripple公司的行为
违法性是清楚的，但是必须证明两名高管知道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没有注意到导致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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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le公司行为违法的事实。

换言之，“明知”是对于基础事实的知晓，而不是对于适用于该述事实的法律的知
晓。除去非常罕见的情形，没有法律，甚至包括刑事法律，要求被告认识到其行为
违法。明知是知道正在做什么，以及如此做的后果。

“明知”条件也不包括“故意（willfulness）”，主要原因在于法律条文在适用民
事责任时，不要求故意。

2、主要协助作用

满足此条件需证明教唆和帮助责任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持续在这家企业，并且希望
实施相关行为，并通过其行为使违法行为得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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